
二零一一年五月二十三日  
討論文件  
 

 
立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 

 
關於擴大塑膠購物袋環保徵費計劃的公眾諮詢  

 
 
引言  
 
  政府於二零一一年五月十七日就「關於擴大塑膠購物

袋環保徵費計劃」（膠袋徵費）發表了諮詢文件  (載於附件 )，
以徵詢公眾的意見。  
 
 
背景  
 
2.  膠袋徵費於二零零九年七月七日正式實施，成為本港

根據《產品環保責任條例》下推行的首個強制性生產者責任

計劃。首個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得到社會上普遍的支持，

受規管的零售店大幅減少濫用塑膠購物袋，成效顯著。  
 
3.   政府於二零一一年一月宣布推出全盤策略及最新的

行動計劃，以處理本港的廢物管理問題。其中，強制性生產

者責任計劃繼續是主要的政策措施和經濟手段之一，以在源

頭減少廢物，也時刻提醒市民要克盡環保責任。政府承諾會

加快立法程序，擴大這項生產者責任計劃的涵蓋範圍以鼓勵

減廢。我們在二零一一年五月十七日發表了「關於擴大塑膠

購物袋環保徵費計劃公眾諮詢文件」，及展開一個為期三個

月的公眾諮詢，以邀請公眾人士、相關業界及其他持分者就

如何擴大膠袋徵費發表意見。  
 
 
諮詢文件  
 
4.  諮詢文件分為下列部分  :  

 
（ a）  第一章闡述膠袋徵費的目的，並整體評估膠袋徵

費對減少濫用塑膠購物袋的成效。總括而言，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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袋徵費實施後登記零售店所派發的塑膠購物袋數

量大幅減少，減幅接近九成，棄置量亦因而有所

下降。同時，徵費收入也遠低於預期；  
 
（b）  第二章闡釋擴大膠袋徵費的原因，並探討內地、

台灣以及愛爾蘭的經驗（這三個地方均有在零售

層面實施強制性膠袋徵費）；   
 
（ c）  第三章列出擴大膠袋徵費需考慮的不同議題，以

及導致政府提出要全面實施膠袋徵費（由涵蓋

3 100多間至全港共約60 000間零售店）的理據；  
  
（ d）第四章分析了這項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在全面

實施的前提下的具體涵蓋範圍，並討論幾個主要

相關議題，包括是否按銷售種類、經營規模釐定

涵蓋範圍，以及是否提供豁免等；  
 
（ e）  第五章就兩種處理徵費的主流方法（即「向政府

交付」和「由零售商保留」）分析利弊，包括為

何後者更能減輕中小企的循規成本；以及  
 
（ f）  第六章總結各項基於分析而得出的建議，並邀請

公眾人士、相關業界及其他持分者提出意見。  
 

政府的主流建議  
 

5. 正如我們在諮詢文件中提出，這項強制性生產者責任

計劃應全面擴大至涵蓋所有零售商，而不論其規模。實施

後，任何自零售店派發的塑膠購物袋均須收費，每個五角，

但因食物衞生理由而直接用來盛載食物的塑膠購物袋則可

獲豁免。至於是否有其他情況須要因為保障食物衞生而使

用塑膠購物袋，我們歡迎巿民提出意見。既然有了這些豁

免安排，「購物袋」的法律定義便無須包括作攜帶用途的

設計 1，平頭膠袋因而會在下一階段受到規管。我們會在法

例草擬階段，為「塑膠購物袋」定出一個更明確的定義。

為減低中小企（佔零售業總數 98%）的循規成本，我們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根據徵費計劃的界定，任何袋如 ( i)全部或部分由塑膠製成；及 ( i i )在其上有

或附有手挽、手挽孔、用作撕開袋身而形成手挽孔的打孔虛線，作攜帶用

途的繩索或帶條，或任何其他作攜帶用途的設計，即屬塑膠購物袋；除非

是以每個五元或以上的售價出售，否則均受徵費計劃規管。  



議零售商可保留徵費，無需向政府交付，免卻相關的登記

及申報要求。  
 

 
徵詢意見  
 
6.  我們邀請議員就諮詢文件中提出的分析和方案，包括

現行徵費計劃的成效、擴展至全部零售商的建議，以及應

如何進一步推行生產者責任計劃等方面發表意見。  
 
 
 
環境保護署  
二零一一年五月 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